关于在我校纪检监察干部中开展“做党的忠诚卫士、当群众的贴心人”主题实践活动的方案

北京外国语大学纪委、监察处
2008年5月28日
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，切实加强我校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，按照中纪委办公厅、市纪委办公厅、市教育纪工委关于“在纪检监察系统深入开展‘做党的忠诚卫士、当群众的贴心人’主题实践活动”的试点方案和实施意见的精神，现将我校开展此项主题实践活动方案制定如下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以党的十七大关于加大反腐倡廉建设力度、加强纪检监察机关自身建设要求为依据，按照科学发展观和“政治坚强、公正清廉、纪律严明、业务精通、作风优良”的要求，通过边学边查边改，在学习中不断提高理论水平，在联系实际查找差距中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，在深刻剖析根源和思想互动交流中不断总结经验、巩固成果，努力把我校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强，把制度健全，把作风建实，把形象建好，做让组织放心、让群众满意的党的忠诚卫士。
二、人员范围

根据我校实际，参加此次实践活动的专兼职纪检监察干部包括学校纪委委员、纪委监察处全体干部及各党总支（直属党支部）纪检员。

三、方法、步骤和内容

根据北京市教育纪工委《关于在北京高校纪检监察系统深入开展“做党的忠诚卫士、当群众的贴心人”主题实践活动的通知》要求，结合我校实际，主题实践活动从2008年6月开始，至2008年9月结束，主要分为三个阶段：
第一阶段：学习动员部署，提高思想认识（2008年6月2日至6月13日）

1、制定我校开展纪检监察干部“做党的忠诚卫士、当群众的贴心人”主题实践活动方案。结合我校工作实际，制定贯彻落实主题实践活动实施方案及“边学边查边改”预案。

2、做好部署动员工作。组织纪委委员、纪检监察干部和各单位纪检员认真学习《关于在全市纪检监察系统深入开展“做党的忠诚卫士、当群众的贴心人”主题实践活动的意见》，做好动员部署工作；布置相关学习材料和内容，建立开展活动记录本和考勤登记本。

3、扎实开展学习教育活动。

（1）认真学习《建立健全教育、制度、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—2012年工作规划》、《关于在全市纪检监察系统深入开展“做党的忠诚卫士、当群众的贴心人”主题实践活动的意见》、《新编纪检监察业务教材》、《十七大后党政干部关注的若干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》等。
（2）组织纪委委员、纪委监察处干部、党总支（直属党支部）纪检员听学校党委书记做的以“讲党性、重品行、做表率”为主题的党课。

（3）组织纪委委员、纪委监察处干部、党总支（直属党支部）纪检员参观北京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。

第二阶段：认真对照检查，分析评议整改（2008年6月16日至6月30日）

本阶段主要围绕专兼职纪检监察干部在党性、品行、作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认真对照检查，剖析问题根源，及时进行整改，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：

1、征求意见，查找不足。
（1）从履行纪检监察职责、联系群众、纪律作风、完善机制、规范管理方面进行民主测评，认真查找工作中的不足。

（2）召开专题座谈会，对新时期纪检监察干部如何提高素质、改进作风、严明纪律、树立新形象进行深入讨论，认真对照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。

（3）通过进行民主测评、召开座谈会，查找问题，查找思想根源，制定整改措施。
2、进行谈心，加强交流。纪委领导在活动期间同纪检监察干部普遍谈一次心，在警示诫勉的基础上，不断增强广大纪检监察干部的责任心。
第三阶段：加强交流实践，解决基层问题（2008年7月1日至8月31日）

主题实践活动要切实将“做党的忠诚卫士、当群众的贴心人”的具体要求，融入到全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之中。要深入服务基层，解决实际问题，在工作实践中忠实履行职责。本阶段主要做好以下工作：

1、推进校务公开工作，完善校务公开目录，建立二级校务公开目录。
2、加大对教育收费工作的监督检查力度。9月初，在全校范围内进行一次教育收费检查，进一步规范我校教育收费。
3、规范信访秩序，完善信访制度。将信访工作责任到人，明确分工，规范信访登记、核查工作。

4、制定整改措施，巩固活动成果。认真总结主题实践活动中发现的问题，进一步完善整改措施，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。
四、组织领导

学校纪检监察干部开展“做党的忠诚卫士，党群众的贴心人”主题实践活动要在学校纪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。学校纪委成立由纪委书记担任组长的领导小组，对主题实践活动进行领导和指导，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纪委办公室。
